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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司法实务对于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侵权判定标准并不统一。鉴于他人对作品的使用有不同的方式和目的，

有必要区分演绎性使用与非演绎性使用来限定对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保护程度。对于非演绎性使用，应采主观上的

思想表达损害标准。对于演绎性使用，应合理地考虑演绎者的创作自由，采用客观上的声誉损害标准。目前，我

国正在进行《著作权法》的第三次修改，保护作品完整权极有可能吸收修改权。在立法模式的选择上，建议以一

般性规则加特殊性规则的模式，将保护作品完整权明确为保护作品的基本表达不被实质性修改的权利。在侵权判

定标准的具体司法适用上，采取区分对待原则是一种较为可行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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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2015 年张牧野起诉电影《九层妖塔》的制作方和

编剧侵犯其保护作品完整权①。一审判决认为张牧野的

声誉和声望并未因涉案电影的摄制和上映而受到损

害，因此不构成保护作品完整权侵权。一审判决中特

别指出，“为协调好激励创作、促进产业发展和保障大

众文化需求之间的关系，在充分尊重、维护小说作者

人格尊严和声誉的前提下，考虑到电影行业上百年的

改编历史和电影产业当下的发展现实，亦应充分尊重

合法改编者的创作自由和电影作品的艺术规律，促进

文化的发展与繁荣，满足社会公众的多元化文化需求，

使利益各方共同受益、均衡发展”。随后，该案进入历

时近三年的二审审理。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于 2019 年 8

月作出终审判决，认为“作者的名誉、声誉是否受损

并不是保护作品完整权侵权成立的要件”。二审法院围

绕电影与原作品的创作意图和题材是否一致、电影对

原作品的改动是否属于必要、社会公众对作品改动的

整体评价等三个方面进行综合考量后，认为涉案电影

客观上歪曲、篡改了原作品，构成侵犯保护作品完整

权。要求立即停止对涉案电影的发行、播放和传播，

公开赔礼道歉和消除影响，并赔偿张牧野精神抚慰金

5 万元。 

在“九层妖塔”案中，一审法院与二审法院截然

相反的判决结果，正反映出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侵权判

定在司法实务中争议颇多。一部分法院以作者的声誉

受损作为侵权成立的必要条件或充分条件②，尤其在驳

回原告保护作品完整权侵权诉讼主张时，“未导致作者

声誉受到损害”常被提及。另一部分法院以作者的基

本表达是否被改变作为侵权成立要件③，其中有判决专

门指出“不应对保护作品完整权随意加上‘有损作者

声誉’的限制”，“作者的声誉是否受损仅是判断侵权

情节轻重的因素，而非侵权成立要件”④。个别案子只

因被告改变了原告的作品，就认定是侵犯保护作品完

整权，比如在原告书法作品上使用了不相干的印鉴⑤、

在原告作品上增添套红大字⑥、未经原告许可更改作品

内容⑦。还有判决在认定被告未歪曲作品的创作思想亦

未影响对作品人物的表现的情况下，仍判定被告对作

品的改动构成对原告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侵犯⑧。 

鉴于我国各地各级法院对于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侵

权判定所适用的标准不尽一致，对此问题的深入研究

非常必要。本文将首先分析理论上主观标准与客观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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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的差异，然后梳理域外的相关立法例，接着结合我

国《著作权法》的第三次修改，阐述我国对于保护作

品完整权的立法模式选择和侵权判定的司法适用。 

 

二、保护作品完整权侵权判定的主观 

标准与客观标准之辩 
 

(一) 保护作品完整权侵权认定标准的争议 

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保护作品完整权

是保护作品不受歪曲、篡改的权利。那么，何种程度

的对他人作品的改动属于歪曲或篡改，进而构成侵

权？在法学界，对此问题存在适用主观标准和客观标

准的争议。 

主观标准，又称为思想表达损害标准，是指当行

为人对作品的改动导致作者在作品中的全部或部分个

性化表达发生了实质变化时，则作者通过作品体现的

人格受到了侵犯，此时作者可主张保护作品完整权。

客观标准，又称为声誉损害标准，是指当行为人对作

品的改动造成了对作者名誉和声望的贬损时，作者的

保护作品完整权受到侵犯。 

对于上述两种标准，有学者主张我国应当采取客

观判断标准。其理由是，客观标准能够促进作品的传

播与利用，从法政策学的角度，把对损害作者名誉的

具体行为样态判断的权力由立法转移到司法，能够很

好地体现立法与司法的作用分担[1](128)。尤其是在上述

“九层妖塔”案一审判决作出之后，诸多学者对此案

采取的客观标准表示支持[2](61)。但另外一部分学者主

张“保护作品完整权中不应包含作者声誉、人格利益，

不能将著作权混同于人格权”[3](32)。“侵犯保护作品完

整权须有歪曲篡改之行为，但无须有损于作者的名誉

和声望”[4](142)，以便把所有对作品进行了实质性改动

的行为均归入侵犯保护作品完整权的行列，为作者的

精神权利提供强有力的保护。 

(二) 不同标准对保护作品完整权的权利范围的

影响 

主观标准和客观标准均是评判作者精神利益是否

受到侵犯的标准，但侧重点不同。前者评判的是作者

的表达是否被实质性改动，后者评判的是作者的声誉

是否因被告的行为而受到损害。不同标准对权利保护

的范围和效力会产生不同影响。在主观标准下，作者

有权禁止他人对其作品进行未经其允许的、会影响其

已表达的思想的实质性改动行为，包括对作品的主题、

内容的改动和删添等；在客观标准下，作者有权禁止

未经其允许的任何会损害其声誉或人格利益的对作品

的改动。一般来说，能够造成对作者名誉贬损的改动

通常是较大的改动，不会是细枝末节的改动，这种改

动比较容易影响作者在作品中的原意表达。所以，除

非特殊情况下，符合客观标准的侵权行为经常也会符

合主观标准。然而，并非所有的符合了主观标准的侵

权行为亦符合客观标准。比如，假设对作品的翻译使

得原作者的原意发生了改变，但译作的读者读完译作

之后，可能盛赞原作作者的文学水平，译作并未造成

读者对原作及原作作者声誉的贬损。因此，相比于主

观标准，客观标准所要求的条件更难获得满足。也就

是说，如果按照客观标准来认定保护作品完整权侵权，

其权利范围相对较窄，作者寻求保护作品完整权保护

的难度更大。所以，除特殊情形外，客观标准对作者

的保护水准要低于主观标准。 

 

三、保护作品完整权的比较法考察 

 

(一) 主观标准、客观标准与混合模式立法例 

对于保护作品完整权的权利内容，从国际上看，

立法例呈现出客观标准、主观标准和混合模式等三种

方式。 

自 1928 年以后，《伯尔尼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公

约》(简称《伯尔尼公约》)采纳了著作人身权制度。

其第 6bis条规定的保护作品完整权采纳的是客观标准

的保护模式：“作者有权反对会损害其声誉或名望的，

对其作品的任何歪曲、割裂或其他改动或其他与作品

有关的损害行为。”⑨鉴于歪曲、割裂并不一定会导致

声誉损害，所以，在翻译解读该条文的英文时，声誉

损害这一条件是包括歪曲、割裂、其他所有损害行为

的要件，而不应仅认为是“其他损害行为”这一兜底

性描述的要件。此解读不仅符合英语原句使用的语法

与标点，而且，也在与该条文一致的《意大利著作权

法》第 20 条意大利语中有所体现，这一理解亦与世界

知识产权组织官方网站上发布的汉语版《伯尔尼保护

文学和艺术作品公约》一致⑩。有译本将该条翻译为“作

者享有反对对作品进行任何歪曲或割裂或有损于作者

声誉的其他损害的权利”是不准确的，也导致了一些

错误认识的产生，比如认为“公约对该权利的规定将

歪曲、割裂、有损于作者声誉的行为进行并列列举，

从公约字面理解，符合其中一项行为即可认定为破坏

作品完整权”。与《伯尔尼公约》确定的“声誉损害”

这一要件相一致的立法包括《俄罗斯民法典》第 1266

条、《印度著作权法》第 57b 条、《南非版权法》第 20

条、《巴西著作权法》第 24IV 条等，此外，还包括《美

国版权法》第 106a 条，但美国法下保护作品完整权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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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于视觉艺术作品之上。 

采用主观标准立法模式的国家有德国、法国、瑞

士、日本、韩国等。《瑞士著作权法》第 11 条第 2 款

规定，即使第三人根据法律或者根据合同有权改编作

品或创造演绎作品，作者仍有权反对任何损害其人格

的修改。《德国著作权法》第 14 条规定，作者有权禁

止有损其在作品中的合法精神或人身利益的对其作品

的歪曲或任何其他损害行为。《法国知识产权法典》没

有细化规定保护作品完整权，而是以“作者对自己的

姓名、作者身份及作品享有受尊重的权利”这样一条

精神权利条款来概括。《日本著作权法》第 20 条和《韩

国著作权法》第 13 条规定得更为具体，两者采取了相

同的立法语言，即“作者有权保护作品内容、结构和

题目的完整性”，但是，对于因作品的性质、使用目的

和方式等不可避免的对作品表现形式进行的有限修

改，只要不是实质性修改，作者不得反对。《埃及知识

产权保护法》的立法措辞与我国《著作权法》类似，

其第 143 条规定“反对任何被作者认为属于歪曲或者

篡改作品之修改的权利”。 

混合模式立法兼容了主观和客观两种标准，采用

此模式的代表性立法是《英国版权法》第 80 条，其规

定“文字、戏剧、音乐或艺术作品的作者以及电影作

品的导演有权制止对其作品的贬损处理(包括对内容

的增加、删除、改动、改编)，若此处理扭曲了作品或

破坏作品之完整，或者有损于作者或导演的名誉和  

声誉”。 

(二) 对于某些类型作品的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专

门规定 

无论是哪种立法例，诸多国家都就个别类型的作

品之上的保护作品完整权作出了单独规定，集中在影

视作品、建筑作品和计算机软件等三类。 

第一，对于影视作品。包括我国、韩国、德国、

意大利等国家均规定了作品权利人授予制片者摄制权

时，除非有特别约定，应推定同时许可了对其作品的

改编权等其他财产性权利。《南非版权法》第 20 条规

定“授权在电影或电视广播上使用其作品的作者，不

得阻止或反对为技术理由或作品的商业开发而作的必

要修改”。《德国著作权法》第 93 条规定，“影视作品

制作所使用的作品的作者对于影视作品的制作和使

用，只能禁止对其作品的严重歪曲或者其他严重的损

害行为。应合理地考虑到彼此以及与影视作品制片者

之间的利益”。 

第二，对于建筑作品。《意大利著作权法》对建筑

作品的保护作品完整权行使作出了特殊限制的规定。

韩国和日本允许对建筑作品进行非实质性的修改。 

第三，对于计算机软件作品。《法国知识产权法典》

第 L121-7 条对于计算机程序的保护作品完整权单独

采取了客观标准。《南非版权法》要求计算机程序的作

者不得阻止被许可人因为技术上的理由或以商业开发

为目的对其作品作出必要的修改。英国、韩国和日本

等允许对计算机软件进行非实质性的修改。 

除上述国家就特殊作品类型进行单独规定之外，

《埃及知识产权保护法》第 143 条对于翻译作品的保

护作品完整权单独规定了声誉损害这一要件。《澳大利

亚版权法》采取的方式是对不同类别的作品进行分类

逐条规定以保护作品完整权。具体而言，其将作品分

为三类：第一类是文学、戏剧和音乐作品，第二类是

艺术作品，第三类是影视作品。首先逐条规定了对于

每一类作品什么情形构成对其的贬损处理；其次规定

什么行为构成侵犯保护作品完整权，什么情形下的贬

损行为属于不构成侵权的合理行为以及合理性的判断

因素； 后，规定对侵犯保护作品完整权的救济。《澳

大利亚版权法》的上述规定可谓全面细致。 

(三) 对域外立法与司法适用现状的评述 

保护作品完整权在著作权法律制度中占据重要的

地位，被认为是作者的精神性权利中 为重要的一  

项[5](364)。作者基于作品而享有的精神权利 初源于个

人主义和浪漫主义对尊重个人创作和个性的要     

求[6](32)。各国立法对保护作品完整权加以概念界定的

同时，辅之以诚实信用、善意、公平合理等原则，来

对作者权利的行使以及其他主体对作品的使用行为进

行规范。域外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立法者已经注意到不

同类型作品的保护作品完整权的边界有所差异，因此，

在对这一权利作出概括性规定的同时，对特殊类型作

品的保护作品完整权进行了单独规定。大多数国家没

有采取绝对的主观标准或客观标准，而是以某个标准

为主，同时留有特殊情形下适用不同标准的空间。 

即便是在有着成文法传统的大陆法系国家，保护

作品完整权的侵权判定规则也是在案例中逐渐摸索形

成的。在司法实务中，法院结合被告对作品的使用样

态，在作者、使用者和社会公众的利益之间寻求一种

平衡。比如，德国立法中规定了保护作品完整权的内

涵以及在哪些情况下对作品的改动是合理的，对于侵

权与否，法官结合个案具体情况在平衡作者的权利与

平等保护投资人、物权人等其他主体合法权利的基础

上作出评判[7](223)。日本的做法与德国类似。法国被认

为是作者精神权利理论的起源，并由学者莫里洛将保

护作品完整权的内涵在著作中诠释[8](45)。在司法实践

中，对于使用作品，要求使用者严格地和诚信地呈现

作品，但使用者的利益亦会被考虑，作者不能仅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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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人身权对使用者提出不合理的要求 ；对于创作演

绎作品，演绎者有更大的灵活性来使用原作作者的作

品。在评判改编行为是否侵犯原作作者的保护作品完

整权时，法国法院考虑到了改编过程中作品载体的变

化以及改编者的演绎自由。如果原作作者已在合同中

同意对其作品进行改动，合同相对方超出原作作者设

定的改编范围，则仅仅构成违约；只有当对作品的改

动属于恶意改动时，方构成侵权 。就保护作品完整权

的侵权判定，德国、法国司法实践中区分作品使用方

式的做法是下文提出区分对待原则的重要参考。 

 

四、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背 
   景下保护作品完整权的立法模式 

 

(一) 保护作品完整权拟对修改权的吸收 

在作者的权利体系中，著作人身权作为作者享有

的精神权利，“是基本的，是非经济性的，是作者的身

份所固有的，也是绝对的”[9](514)。我国现行《著作权

法》中的著作人身权制度既包括保护作品完整权，也

包括修改权。关于两者的关系，学术界多数观点认为

两者属于一项权利的两个方面。“修改权与保护作品完

整权具有相同的含义。从正面讲，作者有权修改自己

的作品，或者可以授权他人修改自己的作品。从反面

讲，作者有权禁止他人篡改、歪曲、割裂自己的作品。

无论是自己修改还是禁止他人修改，目的都是维护作

品的完整性，维护体现在作品中的作者的思想、情感、

精神和人格。”[10](79) 

在两项权利并存的局面下，一些法院在司法实践

中从权利受损害的程度来理解两项权利的边界。如果

对于作品的改动影响了作者的表达原意，已达到损害

了作者在作品中所表达思想完整性的程度，则保护作

品完整权被侵害；如果仅仅是对作品的实质性元素的

改动，尚未达到损害了作者在作品中所表达思想完整

性的程度，则修改权被侵害；如果是未涉及实质性内

容的改动，不影响作者的表达原意，则不构成著作人

身权侵权。然而，事实上，并非所有对作品实质性元

素的改动行为均会触及作者的精神层面的权利或利

益。按照损害程度来区分被侵害的权利，容易导致裁

判结果不统一。对于实质性元素、损害及其程度的界

定不清会导致相关行为游离在侵犯著作财产权与侵犯

著作人身权之间。 

目前，我国正在进行《著作权法》的第三次修改。

修改草案第一稿、第二稿以及草案送审稿均将修改权

并入保护作品完整权。草案条文将现行法对两项权利

的定义简单合并，拟规定为“保护作品完整权，即允

许他人修改作品以及禁止歪曲、篡改作品的权利”。如

此合并之后，只要是触及作品基本表达的改动，均构

成侵犯保护作品完整权。这样的结果是使得一些本应

由著作财产权中的复制权和改编权所控制的行为，不

当地落入作者著作人身权的边界中。即便改编者合法

受让改编权或者取得改编权授权，仍会束手束脚，唯

恐自己的改编行为不受原作作者欣赏或认可，存在被

诉称侵犯保护作品完整权的法律风险。可以预知的是，

对于这一项吸收了修改权之后的保护作品完整权，未

来的司法适用将更加扑朔迷离。 

(二) 不同的作品使用方式对保护作品完整权的

权利边界的影响 

保护作品完整权旨在对作品体现的作者的思想情

感和精神利益进行保护。但这项权利的边界不是无限

的，其行使仍需兼顾到其他主体的权利和社会公共利

益，尤其是不能妨碍其他主体的创作自由、不会对文

化产业发展和繁荣造成不应有的阻碍。在界定保护作

品完整权的权利边界时，应在作者权利与使用者权利

之间寻求平衡。通常情况下，他人对作品的正常使用

行为不会侵入作者精神权利的堡垒。只有在使用过程

中对作品进行改动，才会引起作者的警觉。因此，对

作品的具体使用方式和目的是考察保护作品完整权边

界的重点。本文根据使用作品的过程中是否有新的作

品产生，将作品的使用方式分为演绎性使用与非演绎

性使用。 

演绎性使用指的是行为人以他人作品为基础进行

演绎创作过程中对他人作品的使用。因为演绎性使用

会产生新的作品，所以，可以称此处的“他人作品”

为原作品。摄制、翻译和改编行为中对原作品的使用

均为演绎性使用。演绎作品与原作品相比，在保留了

原作品基本表达的同时，具有可被识别的符合独创性

要求的客观差异。演绎性使用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将

原作演绎成同一类型的新作品，比如对文字作品进行

翻译或改编所形成的新文字作品、对动画角色形象进

行改动所形成的新形象；第二种是将原作演绎成不同

类型的新作品，比如将文字作品摄制为影视作品、将

文字作品改编为漫画或网络游戏、在他人绘画或模型

作品基础上加入新的独创性表达形成雕塑作品。 

除了上述演绎性使用之外，本文将其余的受著作

权人控制的使用作品方式归类为非演绎性使用，又称

为呈现性使用。具体而言，包括复制、发行、出租、

展览、放映、表演、广播和信息网络传播，其中 为

典型的是复制，分为精确复制与非精确复制。在本文

的语境下，整理和汇编他人作品，属于非演绎性使用。

原因在于，虽然在汇编或整理的过程中，行为人对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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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的选择或者编排体现了一定程度的独创性，但本质

上仍是一种对他人作品的复制行为。 

演绎性使用与非演绎性使用虽然均对他人作品的

基本表达进行了使用，但二者对作品的使用目的不同，

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非演绎性使用重在将作

品予以完整呈现，而演绎性使用重在使用者的再创作。

基于此区分，前者应客观真实全面地反映被使用作品

的思想。后者包含了演绎者的创作成分，涉及演绎者

的表达自由。第二，非演绎性使用侧重于对作品的传

播，而演绎性使用侧重于对他人作品的利用。相比于

非演绎性使用，演绎性使用需要智力投入，可能涉及

更多的投资主体。第三，演绎性使用不仅会涉及对原

作品的交易，还会涉及对演绎作品的交易，因此，意

思自治原则与诚实信用原则在演绎性使用的情形下体

现得更突出。 

不同使用目的之下对作品的不同使用方式，影响

着作者保护作品完整权的权利边界。作者基于作品而

享有的保护作品完整权，从根本上讲，保护的是作者

对其表达的自决权。“作品是作者人格的体现，赋予作

者保护作品完整权是在知识产权领域对人权的保 

护。”[11](111) 判定对原作的演绎性使用是否侵犯保护作

品完整权时，所采用的判断标准与未产生新作品的对

他人作品的非演绎性使用应当有所不同。 

在他人对作品进行非演绎性使用时，作者可以完

整地行使对其表达的自决权。因为非演绎性使用的基

本精神是客观地使用和呈现作品，所以作者在作品上

的基本表达应当被完整地保留和尊重。在此种使用方

式之下，判断作者的保护作品完整权是否被侵权的关

键是判断该使用行为是否实质性地影响或改变了作者

在作品上的基本表达，从而歪曲、篡改或者损害了作

者在作品中所表达的思想。 

但是，当他人在原作的基础上进行演绎性创作时，

作者的自决权的权利边界应当受到一定的限制，以期

能够与演绎者的创作自由权相平衡。演绎的过程是一

个在原作基础上再创作的过程，演绎作品之于原作，

有所改动是不言而喻的。演绎非指细枝末节的改动，

而是在保留原作 基本表达的前提下，对原作表达进

行形式上的和实质性的改动。原作作者通过许可或转

让复制权、改编权或摄制权等著作财产权，同意其作

品被演绎，这意味着其已许可他人以其作品为基础进

行自由的改动和进一步的艺术创作。但是改动不能超

过一定限度，以是否有损原作作者的著作人格权为限。

在界定这一限度时，如果原作作者的著作人格权所能

控制的行为范围过宽，则演绎者的创作空间势必会被

相应缩小。这不仅不利于促进原作的传播与利用，不

利于促进演绎作品的创作，亦不利于激励投资人对原

作和演绎作品进行投资。因此，在演绎性使用情形下，

“作品完整权的保护将可能对后续创新产生负面效

应”[12](54)。出于对演绎作者创作自由的鼓励，对于保

护作品完整权的侵权判断，需要适当限制原作作者的

自决权在演绎作品上的行使，从而保持原作著作权人

与演绎作品著作权人之间的利益平衡。 

(三) 保护作品完整权立法模式的选择——区分对

待原则的提出 

如上文所述，对于具有创新意义的对作品的演绎

性使用，应适当限制原作作者对其作品的权利。因此，

应适用对作者保护力稍弱却更有利于演绎作者的标

准，即客观的声誉损害标准。相反，在他人对其作品

进行非演绎性使用时，作者行使保护作品完整权以维

护作品的完整性，此时应适用对作者保护力更强的标

准，即主观的思想表达损害标准。将演绎性使用与非

演绎性使用区分对待从而适用不同的规则，本文称之

为区分对待原则。 

实践中，作品的使用方式多为非演绎性使用。所

以，在对保护作品完整权的立法模式的选择上，一般

性规则应以规制非演绎性使用为主，同时辅之以规制

演绎性使用的特殊性规则。在一般性规则的具体内容

设计上，应体现出作者的此项权利能够禁止的仅仅是

对作品 基本的表达的实质性改动，避免不恰当地扩

张作者对其作品的控制力。因为只有 基本的表达被

改动，方是“伤筋动骨以致命”，而非“皮外之伤修可

愈”。前者因其触及了作者在作品上的精神性权利，需

用著作人身权来保护，而后者以著作财产权保护已足

矣。因此，我国《著作权法》进行第三次修改时，对

于保护作品完整权的定义，应进一步将其明确为“保

护作品的基本表达不被实质性修改的权利”。对于修改

权，应直接删除，而不是并入保护作品完整权，摈弃

“允许他人修改作品”的字样。 

除一般性规则之外，对于以演绎目的使用他人作

品的行为，建议将现行《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 10

条有关摄制影视作品的规定纳入《著作权法》，并将摄

制扩展到所有演绎性使用作品的行为。著作权人许可

他人将其作品进行改编、摄制等演绎创作，视为已同

意对其作品进行必要的改动，但是这种改动不得造成

对作者声誉的损害。另外，计算机软件作品之上的保

护作品完整权应受到必要的限制。 

在数字化创作趋于主流以及智能化创作崭露头角

的时代背景下，对原作品的二次演绎能够融合更多的

技术元素，演绎作品丰富多元。在当下的自媒体时代，

著作权法律制度应对演绎作品有更多的包容。对于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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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授权的演绎行为，著作财产权制度已能够提供有效

的侵权救济。对于违反合同约定的尺度的演绎行为，

合同法制度可提供违约救济。在此情况下，作为著作

人身权的保护作品完整权，应当仅在特殊且有必要的

时候，向作者伸出援助之手。应避免作者滥用保护作

品完整权阻碍对演绎创作的激励。司法实践中，作品

的类型多样，对不同作品的使用方式也多样，因此，

侵权与否需要根据个案进行判断。 

 

五、区分对待原则下保护作品完整权 
侵权判定标准的司法适用 

 

(一) 非演绎性使用情形下主观标准的适用 

在非演绎性使用的情况下，认定保护作品完整权

是否受到侵犯，包括两个步骤。第一步是判断行为人

对作品的具体使用方式或者呈现作品时所作的改动是

否改变了作者在其作品上的基本表达。具体而言，表

现为三种情形：第一，被告对于作品的改动违背了作

者的创作意图，比如，对书法作品章法布局的改动改

变了作者所追求的整体形式美 、对摄影作品的不合理

裁剪损害了作者对其作品的构思和艺术追求 、对诗词

作品中某个用字的替换或对与绘画内容互补成趣的题

字的删除使得作品的表现形式和艺术效果受到影响 。

第二，被告对于作品的使用改变了原作品所表达的主

题，比如给作品添加的装置元素或对作品中的局部元

素的改变使得原作品所表达的主题被改变 ，对作品的

删节、改名、印刷错误、拼接等影响了作品中的思想

的完整、准确、系统地呈现或者影响了作品主旨与内

容的整体性 。第三，被告的行为一定程度地破坏了原

告作品的完整性，比如原告美术作品被切割使用 、删

节的篇幅占据作品的近一半 、原告作品的中心部分被

遮盖 、截取了原告摄影作品的部分画面 。第二步是

判断上述情形下的对作者表达原意的影响，是否已达

到歪曲、篡改或者损害了作者在其作品中所表达思想

的完整性的程度。对于纯视觉艺术，比如绘画、雕塑、

图形、建筑等作品，应当以同一艺术领域的专业人士

群体的感受来评判作品本身或所处环境的改变是否会

影响作者的个性化表达。对于纯视觉艺术作品之外的

其他作品，应当以普通公众的视角来判断。作品的受

众范围大小与是否构成侵权没有关系。在个案中，有

必要考虑使用作品的目的、使用背景、行业惯例、商

业伦理、诚实信用、作者的默示同意等因素，“法官灵

活运用诚实信用原则或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可以在  

作者、被许可者和第三方当事人之间实现一种理智的

平衡”[13](76)。 

(二) 演绎性使用情形下客观标准的适用 

在演绎性使用情形下，作者有权反对的是对其声

誉有所贬损的行为。司法适用时，第一步，判断被告

使用原告作品的过程是否是演绎性创作。如果被告仅

仅在作品中使用了原告作品中的思想层面的元素或那

些无法单独构成作品的表达，则所产生的作品是新作

品，不属于对他人作品的演绎作品。第二步，判断被

告对原告作品的使用是否产生了贬损原告声誉的效

果。具体评判的是演绎作品的呈现是否会产生公众对

原作及原作作者的名誉、声誉的负面评价。需注意的

是，对演绎作品的评价不等于对原作的评价。在个案

中，需分析声誉损害的产生原因，可以是因改编者对

原作的表达的歪曲篡改或其他改动造成声誉损害，也

可以是因改编作品中的新增表达间接影响了原作作者

思想的客观呈现从而造成声誉损害。鉴于演绎作品多

属于内容艺术或者视觉与内容的结合艺术，应以对该

艺术领域有一般了解的普通公众的感受，来评判对作

品的改动是否产生意思曲解，进而贬损作者的声誉。

此外，法院还应考察作者对使用了其作品的被告作品

提出异议的合理性，以防对过于敏感的作者提供了过

度的保护[14](988)。 

 

六、结论 

 

保护作品完整权保护的是作者对其表达的自决

权，但这不是一项不受任何限制的权利。在界定其保

护范围时，应区分对待演绎性使用和非演绎性使用两

种方式。在非演绎性地使用作品的情境下，作品应被

完整地呈现和传播，以使得作者的基本表达被保留和

受尊重。因此，对于非演绎性使用，判断作者的保护

作品完整权是否被侵权的关键是判断该使用行为是否

实质性地影响或改变了作者在其作品上的基本表达，

从而歪曲、篡改或者损害了作者在其作品中所表达的

思想。对于演绎性使用他人作品的行为，原作作者的

自决权的权利边界应当受到更多的限制，以期能够与

演绎者的创作自由权相平衡。如果原作作者的著作人

身权所能控制的对原作的改动幅度过大，则演绎者的

演绎空间势必会被相应压缩。这不仅不利于促进原作

品的传播与利用，不利于促进演绎作品的创作，亦不

利于激励投资人对原作品和演绎作品的投资。因此，

判定对原作的演绎性使用是否侵犯保护作品完整权

时，应采用声誉损害标准，评判的是演绎作品的呈现

是否会导致公众对原作及原作作者的负面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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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九层妖塔”案：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6)京 0102 民初

83 号；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6)京 73 民终 587 号。 

② “闺梦”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01)高知终字第 77 号；“随

意集”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02)粤高法民三终字第 95

号；“古国的故事”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0)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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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andard of infringement judgment for protecting  
 integrity right of works under different circumstances 

 

TAO Qian 

 

(School of Juris Master,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Beijing 100088, China) 

 

Abstract: In Chinese legal practice, in terms of infringement examination of integrity right, standards are not uniform. 

In view that others have different methods of and purposes for using works, it is imperative to distinguish usage of 

derivative works from that of non-derivative woks to determine the level of protection for integrity right of works. For 

the usage of derivative works, subjective standard should be adopted, which may harm thought expression, while for the 

usage of non-derivative works, the performer's freedom of creation should be reasonably considered and objective 

standard should be adopted, which may harm reputation. At the present, Copyright Law is being amended in our country, 

and integrity right of works may well integrate amendment. In terms of option of legislation mode, a general rule plus 

special circumstance would be advisable to specify the integrity right of works as the right that can guarantee that basic 

expressions will not be essentially altered. And in terms of the application of specific legislation in infringement 

judgment standard, a feasible idea is to adopt distinguishable principles. 

Key Words: protecting integrity right of works; subjective standard; objective standard; derivative works; amending of 

copyright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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